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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管理的通知(交水发[2006]330号) 水运工程

初步设计审查是提高工程设计质量、控制工程投资的关键环

节，是政府履行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责。随着港口管理体制改

革和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完善，为适应当前水运工程

建设形势，进一步提高水运工程初步设计审批质量和管理水

平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港口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进一

步改进初步设计审查管理方式 （一）水运工程设计文件审查

是经国务院批准、交通部依法继续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。按

照分级管理的原则，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、核准和

经交通部审批的建设项目，以及按国家规定其他应由交通部

审查初步设计的建设项目，由交通部具体负责初步设计审批

工作；省级交通主管部门按照上述原则参照执行。 （二） 初

步设计的技术审查工作实行委托咨询制。对于投资额在3000

万元以上（含3000万元）的沿海水运工程或投资额在300万元

以上（含300万元）的内河水运工程，项目审批部门在审批初

步设计时，应委托有相应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初步设计文

件进行技术审查咨询。审查咨询单位名单由交通部或省级交

通主管部门认定后公布。 对于技术简单或投资额低于上述规

定的水运工程可由项目审批部门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进行审

查后审批，或者直接审批。 （三） 审查咨询费用根据审查深

度要求和工作内容不同，以建安工程费为基数进行计算。审



查咨询费用列入工程概算二类费用中，收费标准按《初步设

计审查收费计算表》（详见附件）执行。 二、初步设计审批

工作程序 （一）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经审批或核准后，由项目

法人（建设单位）组织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工程初步

设计文件。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和交通部规定的设计深度

要求。 （二）项目法人（建设单位）按照项目管理权限报批

初步设计。交通部负责审批的建设项目，由项目法人（建设

单位）通过各级交通（港口）管理部门逐级报送交通部。各

级交通（港口）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初步设计文件之日起7个

工作日内完成转报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